
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扩建项目 
智能化工程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安装地点 

1. 采购项目名称：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扩建项目智能

化工程采购安装项目。 

2.安装地点：新疆喀什市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八号深圳

城三号楼 18 楼东。  

二、拟采购内容的说明 

1. 采购内容：详见采购清单； 

2. 所以供设备必须原装正品，LED 屏等主要设备需要提供

原厂供货证明及保修证明材料； 

3．工程所有设备提供安装调试； 

4.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20 日内。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1、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渠道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 

2、参与竞价商家需提供营业执照等；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价；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 法记

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报价时间  

2025 年 11 月 1 日 12:00 至 2025 年 11 月 6 日 12:00 

五、联系方式 

报价中如有疑问请联系王先生，电话：83501861  

 

   

 

                             深圳国际仲裁院 

                             2025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参考清单： 

 


